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應檢附文件

113.10.17修
1.申請書(備註欄應填寫哪一樓層變更、面積、原用途為何、變更為何種用途)

2.所有權人(申請人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3.使用執照正本(如有名冊需檢附)

4.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正本(向鄉鎮市公所申請)

5.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(向地政事務所申請)

6.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(需近三個月內有效)(向地政事務所申請)

7.竣工圖說(需將變更面積劃起來)
8.申請人非建物所有權人，需檢附同意書及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。

9.若有門牌整編過，需檢附門牌整編證明(向戶政事務所申請)

☆以上所需文件共計2份(1份正本、1份副本 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私章)

★申請書文件請至「http://pw.hl.gov.tw/files/15-1034-42660,c1813-1.php」網頁下載使用

☆連結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/首頁/表格下載/建築管理科/花蓮縣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
